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中国专用汽车网）                                                 信息服务合同书


信息服务协议书（代合同）
甲方：

乙方：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中国专用汽车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信息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1条  甲方选定并经乙方确认的服务内容

	信息类别
	费用
	主要内容
	涉及车型

	□ 产业视点
	元/年
	产业发展动态评论
	专用汽车相关

	□ 管理视点
	
	产业管理、企业管理热点评论
	专用汽车相关

	□ 统计信息
	
	专用汽车产销统计
	专用汽车相关

	□ 工业技术研究
	
	新产品、新技术研究
	专用汽车相关

	□ 汽车公告库（免费）
	
	即时公告车型及参数
	所有汽车

	□ 标准与法、政策与制度、出口法规
	
	标准与法、政策与制度、出口法规
	专用汽车相关


注：订全套内容，优惠价8000元/年。
第2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 1、为了便于联络与沟通，甲方应指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

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只供甲方使用，甲方负有保密义务。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信息不得转供给第三者（即甲乙双方法人以外的其它单位或个人）；
3、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人复制、散布、出售、出版、广播、转播来自乙方的信息资源；由此造成的争议、诉讼及其他纠纷由甲方自行解决；

乙方： 1、中国专用汽车网每天（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开通，向甲方提供其选定的信息服务；

2、中国专用汽车网内容及传输方式如有变化，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3、如发现甲方违反“甲方权利与义务第二条”，乙方有权终止向甲方提供信息服务，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3条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协议期满后，若甲方未能及时续费，乙方有权按时关闭甲方订阅的栏目。
第4条  费用和结算

1、本协议涉及的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整。

2、付款时间及方式：

① 付款：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甲方应将信息服务费          元整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② 甲方可以选择以现金、支票、电汇等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款项。

③ 乙方的帐号信息：

户  名：武汉专用汽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广东发展银行武汉沌口支行
帐  号：140003516010001666
用  途：服务费

乙方在收到款项后，应及时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第5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如发现甲方将本网站所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泄露或将本网内容转载第三方使用时，有权暂停或终止其服务，并保留追究因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2、 甲方可在使用期限内浏览乙方网站内容，因甲方自身原因未及时浏览或非人为因素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浏览，乙方不负责任。

第6条  相互联系的确认

（一）甲方联系人：

联系人：

姓名：          性别：    部门：              E-mail：                        
电话：                       传真：                    手机：                
联系地址：                                                   邮编：          
信息接收人：

姓名：          性别：    部门：              E-mail：                        
电话：                       传真：                    手机：                
联系地址：                                                   邮编：          
（二）乙方联系人：

姓名：         性别：    电话： 027-84298067         E-mail：                        
传真：027-84298067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阳大道318号 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
邮编：430056
双方的联系人发生变更，应当在变更之日起7日内书面通知对方。

第7条  协议的解除

1、 出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均可解除本协
议，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2、 双方协商同意。可以解除本协议，已经支付的信息服务费不再退还。

第八条 纠纷解决方式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它

本协议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传真件同具法律效力。

甲方负责人：                      
      乙方负责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经办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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